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徐工院教发〔2020〕22 号

徐州工程学院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完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，优化学校专业结构，提高

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契合度，支持和鼓励各专业加强内涵

建设与特色发展，促进学校本科教育的规模、质量、结构与特色

协调发展，根据教育部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理规定》

（教高〔2012〕9 号）和《江苏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设置管

理实施细则》（苏教规[2013]2 号）等文件要求，结合《徐州工

程学院本科专业建设与管理办法》（徐工院教发[2018]5 号）和

学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和专业认

证标准为指导，遵循高等教育教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，以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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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、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导向，坚持“稳定规模、优化结

构、强化特色、提升内涵”的基本方针，优化学科专业结构，构

建多学科专业融合发展，结构合理、应用型特征明显的专业布局。

秉持“契合应用需求、对接行业标准、突出理实合一、塑造双师

素质、融通校企文化”的专业建设理念，从师资队伍、教学条件、

教学管理、教学效果与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强化专业内涵建设，

提高专业建设水平，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的能力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 契合需求。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

需要，努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人才需求间的结构平衡和良性互动，

适度超前部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善民生急需的相关专业。

2. 稳定规模。依据学校的教育事业发展规划，实行专业总

量控制，根据学科专业协调发展的需要，适度增设新专业，稳定

办学规模。

3. 特色发展。以学校学科优势和办学传统为基础，突出专

业特色；坚持调整与改造、淘汰与增设相结合，促使品牌、特色

和一般专业互相促进、协调发展，逐步形成以办学特色为主线的

专业群，提升学校专业的内生增长动力和核心竞争力。

4. 动态调整。充分发挥就业导向和招生计划调控引导作用，

建立能上能下的专业调整机制，实行专业动态调整，不断优化专

业结构和布局。

三、组织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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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学校本科专业动态调整的

咨询、审议。

2. 教务处负责专业动态调整的组织和协调管理工作。

3. 各二级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对本学院的专业设

置与调整提出意见建议。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应注重吸收校

外专家参加，跨学科专业还应注重吸收校内外所跨学科专家参加。

四、专业准入

1. 增设新专业应符合学校办学定位和发展规划，满足学校

专业结构与布局优化需要，有相对稳定、数量足够的人才需求；

应体现新兴学科的发展和交叉学科的融合，具有良好的生长点，

优先支持与战略新兴产业、社会服务产业密切相关的专业。

2. 增设新专业须进行科学论证，对社会人才需求状况进行

深入调查和全面分析，有明确的人才培养目标和科学规范的专业

建设方案与人才培养方案。

3. 增设新专业应具备开办专业所必需的基本条件，包括一

定数量的专职教师队伍、教辅人员，教学用房、仪器设备、实习

基地等必需的教学设施与基本条件。

4. 增设新专业由学院根据专业发展规划提出申请，经学校

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无异议后上报。

五、专业预警与退出

1. 建立专业预警与退出机制，学校每年初对本科专业开展

校内预警与退出审核工作。拟减招、停招与撤销的专业经学校专

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，报校长办公会审批后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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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专业预警主要依据各专业高考招生的志愿录取率、报到

率、毕业生就业率、专业准入数据等指标，以及国家和学校组织

的专业评估结果。

3. 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专业，实行校内预警：

（1）根据各专业新生志愿录取率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分别

按 0.4、0.6 的权重进行招生、就业情况综合排名，排名后五位；

（2）专业教师严重不足；

（3）校内专业建设与发展评估后 5%；

（4）省教育厅公布的红、黄牌专业；

（5）教育部公布的就业率较低的专业。

4. 对出现以下两种及以上情形的专业，列入预警专业名单，

减少或停止招生：

（1）连续三年志愿录取率低于 50%；

（2）新生报到率低于 80%；

（3）学生专业转出率高于 50%；

（4）上一年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低于 70%；

（5）连续三年毕业生初次就业率排名居全校后三名；

（6）校内专业评估结果为不合格。

5. 对出现以下情形之一的专业启动专业退出机制：

（1）连续三年列入预警名单；

（2）连续三年停止招生；

（3）专业所在学院提出申请；

（4）根据学校发展和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调整的专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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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5）在国家、省级及学校专业评估中发现存在严重问题的。

6. 被预警的专业，所在学院应组织学院专业建设指导委员

会、专业负责人和专业教师认真分析专业建设和发展中存在的问

题，提出整改方案，按期整改。

7. 被停止招生的专业，所在学院按整改方案整改，并在整

改结束后向学校提出专业评估申请，经校内专业评估合格，学校

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恢复招生。

8. 对拟撤销的专业，由专业所属学院提出处理方案，经学

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审议，报学校审批；经学校审批同意撤销

的专业，按程序报送上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所有专业教师

按学校的相关规定实行岗位培训，转岗分流。

六、其它
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徐州工程学院

2020 年 12 月 31 日

徐州工程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31 日印发


